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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民终84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某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机构地址吉林省某某市人民大街101号。

负责人：金某某，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某某，男，某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法制科科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某，吉林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某某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某某区上地十街1号院2号楼22层2207。

法定代表人：刘某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某某，女，北京某某有限公司策划总监。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敬辉，北京隽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某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某某市住建局）因与被上诉人北京某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某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某某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24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
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某某市住建局的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某某、朱某，被上诉人某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某某、张敬辉到庭参加诉讼。本
案现已审理终结。

某某市住建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某某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



定部分事实错误，证据审核错误。某某公司在一审时主张其在2011年1月7日的一周后曾向某某市住建局
邮寄交付策划书，但某某市住建局就该事实未予认可，某某公司对第二次交付策划书亦未提交相应证据
，一审法院在此种情况下，认定该事实存在，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策划方案符合合同要求不是支付剩余
价款的条件，而应以方案是否通过初审和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最终评审为前提，法院不能代替评审机构
来判断；某某市住建局一审提供的会议纪要属于公文，在某某公司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
一审法院未采信该会议纪要错误；根据该会议纪要的记载，某某公司的策划方案并未通过评审，该合同
剩余价款的付款条件不成就。

某某公司辩称，某某市住建局称没有进行“初审”，但实际上“初审”和“终审”是在一起进行的，当
时的通过率是100％，某某市住建局开具了接受成果的接收函，我公司已经作为证据提交，某某市住建局
提交的会议纪要是假的，内容中根本就没有针对这个项目的记录，某某市住建局就是为了逃避付款。综
上，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某某市住建局的上诉请求和理由。

某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某某市住建局支付给某某公司策划咨询费六十五万及利息（利息以
日万分之三计算自2011年1月7日至实际支付钱款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6月26日，某某市住建局（甲方）与某某公司（乙方）签订《某某市城市主题
定位与区域经济整体大策划合作协议书》，约定：某某公司为某某市城市主题定位及区域经济整体大策
划提供全套方案的系统策划，并对策划范围和具体内容进行约定，所需时间为70个工作日以内完成；收
取费用合计95万元，本合同签订时甲方第一次向乙方支付30万元作为策划的启动费用，待策划通过初审
后甲方再向乙方支付30万元，待乙方交付成果时，该策划通过市政府及相关部门满意度超过70％后，甲
方向乙方支付剩余的35万元；如乙方逾期完成约定的成果、甲方逾期支付服务报酬，应按合同价款的日
千分之一向对方支付违约金。合同签订后，某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进行前期调研等策划工作。2010年10
月13日，某某市住建局向某某公司支付30万元策划费。2011年1月7日，某某公司向某某市住建局交付策
划成果《吉林省某某市城市主题定位与区域经济整体策划》策划书。某某市住建局至今未支付剩余策划
费65万元。庭审中，某某公司提交该策划书及由某某市住建局刘宝龙签收的接收函作为证据，并称该策
划书于2011年1月7日经过某某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评审并100％满意通过评审，评审通过后某某市住建局
签收该策划书，之后应某某市住建局要求在策划书中增加了金达莱公园的设计，于一周后再次将策划书
邮寄给某某市住建局，某某市住建局没有组织最终的评审。某某市住建局称某某公司于2011年1月7日向
其提交最终策划稿，经过某某市政府组织专家及各部门审核，审核结果未通过。庭审中，某某市住建局
提交日期为2011年1月18日的标题为《研究某某市城市主题定位与区域经济整体策划评相关事宜》市政府
专题会议纪要一份，内容为：经评审，该策划报告前期没有经过全面系统的调研，没有及时认真听取政
府有关机构的意见，严重脱离了我市的经济现状及实际情况，城市主题定位及文化提炼不准确，没有体
现我市历史沿革及民族文化特色，其他方案背离实际，全部评审人员均不同意采用该策划报告。除该会
议纪要外，某某市住建局未提交该评审会的签到表、会议详细记录、评审表决结果等相关会议资料，也
未举证证明某某公司参加该评审会并知悉策划稿未获得通过的结果。某某公司对该会议纪要真实性不认
可，称实际评审时间是2011年1月7日，且该策划报告获得100％满意通过评审。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某某公司与某某市住建局签订的《
某某市城市主题定位与区域经济整体大策划合作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
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该合同签订后，根据本案当事人陈述及证据可以认定某某公司已依约完成相
关策划成果并完成交付，经法院核查该策划书按照协议约定的策划范围和具体内容撰写，内容完整充实
，完全达到了协议书中相关要求，且某某市住建局依约已支付了30万元策划费，该政府应当按照合同约
定全面履行义务，现某某公司诉请要求某某市住建局支付剩余65万元合同款项，事实清楚、于法有据，
法院予以支持。某某市住建局虽然提交一份会议纪要主张全部评审人员均不同意采用该策划报告，但其
未提交该评审会的签到表、会议详细记录、评审表决结果等相关会议资料，也未举证证明某某公司参加
该评审会并知悉策划稿未获得通过的结果，现某某公司对该会议纪要真实性不认可，综合全案证据法院
对该会议纪要不予采信，故法院对某某市住建局以此为由拒付剩余65万元策划费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
就某某公司主张违约金一节，某某市住建局在接收策划书后拒不支付剩余策划服务费已构成违约理应承
担违约责任。因双方合同约定了违约责任，按合同约定如某某市住建局逾期支付服务报酬应按合同价款
的日千分之一向对方支付违约金，某某市住建局主张该违约金计算标准过高，请求法院予以调整，现某



某公司已主动降低违约金计算标准至日万分之三，该标准合理合法，法院予以认可，故某某公司要求某
某市住建局以剩余65万元策划费为本金按照日万分之三为利息计算标准支付2011年1月7日至实际支付之
日至的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一、某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
北京某某有限公司策划费人民币六十五万元；二、某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对本
主文第一条款项按日万分之三标准支付北京某某有限公司自2011年1月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迟延付款违
约金。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期间，某某市住建局称《某某市城市主题定位与区域经济整体大策划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
协议书）中约定的“初审”应该是由该局组织，但是该局实际上没有组织“初审”，2011年1月18日某某
市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对某某公司提供的策划成果进行了最终评审，但是最终评审没有通过。某某公司称
“初审”应由某某市住建局组织，但是某某市住建局并未组织，最后是将“初审”免去，“两审”并“
一审”，在签收前一天，交稿的时候某某市住建局就组织一群人评审了，我们详细地讲解了我们的成果
，他们满堂掌声，并且签了《接收函》。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上述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
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
，某某市住建局（甲方）与某某公司（乙方）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
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
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
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协议书约定“待策划通过初审后，甲方再向乙方支付30万元；
待乙方交付成果时，该策划通过市政府及相关部门满意度超过70％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剩余的35万元”
。某某公司作为提供策划方案的履行义务方，其应对策划方案达到上述约定的付款条件负有举证责任，
某某公司在未举证证明的情况下，其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某某公司提交的2011年1月7日《接收函》
，只能证明某某市住建局于该日接收了策划报告，并不能证明该策划报告通过了“初审”和“市政府及
相关部门满意度超过70％”。但是，根据某某市住建局的陈述，该策划报告未经“初审”直接进行了“
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最终评审。某某市住建局所作的未经“初审”直接进行“最终评审”的自认，可
以视为该策划报告已通过了“初审”。故据此可以认定协议书约定的第二笔策划费30万元的付款条件已
经成就，某某市住建局应依约向某某公司支付。其次，关于第三笔策划费35万元的付款条件是否成就的
问题。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双方均称策划方案经过了“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最终评审，只是对最
终评审的结果双方各执一词。由此可以认定协议书约定的第三笔策划费35万元的付款条件是明确且可以
实现的。又如上所述，某某公司作为履行义务方应对策划方案最终达到第三笔策划费35万元的付款条件
负有举证责任。但是，某某公司提供的《接收函》等证据均不能证明该策划方案达到了“市政府及相关
部门满意度超过70％”，某某市住建局对其该项主张又不予认可。在某某公司未完成相应举证责任的情
况下，关于“市政府及相关部门”最终评审结果的举证责任不应转移至某某市住建局。换言之，某某市
住建局提交的会议纪要是否被采信，并不能改变某某公司未尽到举证责任的法律后果。据此，一审法院
以会议纪要不予采信为由，未支持某某市住建局拒付第三笔策划费35万元的抗辩主张错误。再次，双方
签订的协议书中已经就策划费的支付条件进行了明确约定。一审法院脱离协议书的约定，自行审查策划
方案的内容是否符合协议书约定的要求，并认定某某公司提供的策划方案已经达到支付全部策划费的条
件错误。据此，一审法院判决某某市住建局向某某公司支付剩余全部65万元策划费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某某市住建局未按照协议书约定支付第二笔策划费30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违约，某某市住建局就此应
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某某公司主张按照日万分之三标准计算策划费的利息损失，并未超过协议书约定



的违约金计算标准，且以策划费30万元为基数计算的利息金额未过分高于其损失，故本院按照某某公司
主张的标准，确定某某市住建局应支付的利息金额。

综上所述，某某市住建局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
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
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
下：

一、撤销北京市某某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2402号民事判决；

二、某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一次性给付北京某某有限公司策划费300000元；

三、某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一次性给付北京某某有限公司策划费的利息（按照
日万分之三标准，以300000元为本金，自2011年1月7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四、驳回北京某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某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其他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150元，由北京某某有限公司负担2773元（已交纳），某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担2377
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10300元，由北京某某有限公司负担5546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某某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负担4754元（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某某

审 判 员 张某某

审 判 员 张 某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孙某某

书 记 员 张某某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